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

到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陈中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通过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中匀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二、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中匀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中匀仓储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匀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２１２

万元，我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８．３１％

，中国振华（北京）电子工业公司占其注

册资本的

１１．６９％

。

本公司为了调整产业结构，集中资源做强核心业务，拟将所持中匀公司

８８．３１％

的股权进

行挂牌转让。

经与中国振华（北京）电子工业公司沟通，其决定放弃优先受让权，并将其所持中匀公司

１１．６９％

的股权与本公司一起挂牌转让。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匀仓储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工业园

３

栋

４

层东

（三）法定代表人：潘文章

（四）注册资本：

２１２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８．３１％

，中国振华（北京）

电子工业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１．６９％

。

（五）经营范围：从事全国公路汽车零担、整车货物运输、公路铁路联运仓储、中转运输等

业务及有关的经济技术信息咨询；经营电子整机产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原

材料等。

（六）财务状况：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过审

计）

资产总额

８４５．２４ ８１９．６８

负债总额

８０．７３ ８０．５４

净资产

７６４．５１ ７３９．１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５．３６ ２００．３７

净利润

２５．３７ ６１．６９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拟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交易对方为社会投资者。

四、交易作价依据

以中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中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为

３

，

６１１．６５

万元

（按照有关规定，此评估结果尚需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备案），按本公司占其权益的

８８．３１％

计算，转让价为

３１８９．４５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产权交易所投资者摘牌价确认。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单位：深圳市中匀仓储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５

，

０８８

，

２３５．４９ ５

，

０８８

，

７３５．４９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

非流动资产

２ ３

，

１４４

，

１１２．１８ ３１

，

４２１

，

６９４．０３ ２８

，

２７７

，

５８１．８５ ８９９．３８％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应收款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２

，

９９５

，

９８７．８７ ３０

，

８５５

，

８５８．００ ２７

，

８５９

，

８７０．１３ ９２９．９１％

固定资产

８ １４３

，

０６０．２８ ５６０

，

８９７．００ ４１７

，

８３６．７２ ２９２．０７％

在建工程

９

工程物资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油气资产

１３

无形资产

１４

开发支出

１５

商誉

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５

，

０６４．０３ ４

，

９３９．０３ －１２５．００ －２．４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资产总计

２０ ８

，

２３２

，

３４７．６７ ３６

，

５１０

，

４２９．５２ ２８

，

２７８

，

０８１．８５ ３４３．５０％

流动负债

２１ ３９３

，

９１１．３０ ３９３

，

９１１．３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２

负债总计

２３ ３９３

，

９１１．３０ ３９３

，

９１１．３０

净 资 产

２４ ７

，

８３８

，

４３６．３７ ３６

，

１１６

，

５１８．２２ ２８

，

２７８

，

０８１．８５ ３６０．７６％

五、挂牌转让程序

六、交易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若顺利完成，预计形成收益约

１

，

８００

万元，将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产生

一定的影响。

（二）通过此次交易，调整了公司产业结构，可以集中资源做强核心业务，有利于本公司

进一步突出主业，提升资产质量。

七、其他说明

（一）挂牌期满后若出现无投资者摘牌的情形，将调整转让价格继续挂牌转让。

（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此项交易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因此，本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强生舒乐出

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４４．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６．２１８１％

），转让价格为

１８９

，

２０８

，

９９７．３１

元。交

易完成后，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还持有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

股份。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由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强生出租”）、上海舒天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舒天投资”）和殷贤德等

１２

名自然人将所持有的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舒乐出租”或“被评估企业”）

９２１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９８％

）股份转让给北京银建投资公

司和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１

，

７４９

，

７７８．７４

元。其中，

强生出租转让

４３４４．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６．２１８１％

），转让价格为

１８９

，

２０８

，

９９７．３１

元。

交易各方已签订了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编号：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５０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强生出租收到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了七届十七次董事会，经审议，全票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强生出租公司转让所持有舒乐出租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强生舒

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２１８１％

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评估价。

（三）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本次针对拟公开挂牌转让的股权的评估工作所聘请的资产评估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评估业务资质；

２

、公司对拟进行的股权挂牌转让交易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

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３

、董事会审议股权挂牌转让事项的召开、表决程序合法；

４

、本次拟进行

的股权挂牌转让交易着眼于公司资产的合理配置，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要求；

５

、本次股权转让

采用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受让方

１

：

企业名称：北京银建投资公司

企业性质：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府路甲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

注册资本：

４８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４８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出租汽车客运；投资管理；汽车租赁

受让方

２

：

企业名称：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航路

２

号第

１

幢

１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冀军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出租汽车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北京银建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２．３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７．６２

亿

元，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３．６５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９６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１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９８％

）股份，其中

强生出租交易标的为

４３４４．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６．２１８１％

）股份。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概况

１

、 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现有注册资本为

９４００

万

元，住所为上海市场中路

５３１

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跨

省市客运、汽车租赁、实业投资、五金交电、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汽配、机电产品、服装、纺

织品及其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等。

２

、舒乐出租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出资

４５３２．５

万元，占总股本

４８．２１８１％

；

上海舒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５３２．５

万元，占总股本

４８．２１８１％

；

殷贤德等

１２

名自然人，出资

３３５

万元，占总股本

３．５６３８％

。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舒乐出租总资产

１７１

，

０４８

，

５８２．１９

元，负债总额

２９

，

１６３

，

５０５．２８

元，净资产

１４１

，

８８５

，

０７６．９１

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９３

，

６３３

，

２２２．４４

元，净利润

１８

，

５７９

，

８５３．８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舒乐出租总资产

１６３

，

３１４

，

７９９．０６

元， 负债总额

３８

，

３４９

，

７０７．９１

元， 净资产

１２４

，

９６５

，

０９１．１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８

月营业收入

５９

，

５１２

，

９０５．３３

元， 净利润

１０

，

３７３

，

３８４．２５

元。

上述财务数据摘自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５１２４

号”《上海

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假设评估的资产现有用途

不变并继续使用，被评估企业保持持续经营状态。经评估，该公司出具了《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

２０１２

）沪第

４６８

号〕，资产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

Ａ Ｂ Ｃ ＝ Ｂ－ Ａ Ｄ ＝ Ｃ／Ａ

流动资产

１

，

５９７．３３ １

，

６１０．９４ １３．６１ ０．８５

非流动资产

１４

，

７３４．１５ ３９

，

１３７．２７ ２４

，

４０３．１２ １６５．６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３

，

０８５．０８ ３

，

９４２．５６ ８５７．４８ ２７．７９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１６

，

３３１．４８ ４０

，

７４８．２１ ２４

，

４１６．７３ １４９．５１

流动负债

３

，

８３４．９７ ３

，

８３４．９７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３

，

８３４．９７ ３

，

８３４．９７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２

，

４９６．５１ ３６

，

９１３．２４ ２４

，

４１６．７３ １９５．３９

商誉净额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８

，

０８５．２３ ５

，

４４７．７７ －２

，

６３７．４６ －３２．６２

在建工程净额

工程物质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３

，

５６３．８４ ２９

，

７４６．９４ ２６

，

１８３．１０ ７３４．６９

开发支出

２

、关于无形资产净额增减率的情况说明

（

１

）出租车营运牌照

被评估企业共有出租车营运牌照

９３２

张，其中

１３８

张系被评估企业自行外购取得，

４４７

张

由股东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投入，

３４７

张由股东上海舒天投资有限公司投入。由强生出

租和舒天投资公司投入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的无形资产价值分别在各投入方的账上予以反映。

鉴于出租汽车营运牌照与车辆资产的不可分割性，根据《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各方股东确认被评估企业全部车辆实物资产所有人均系被评估企业，本次

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将全部

９３２

辆出租车及牌照一并纳入评估范围。经评估，出租

汽车营运牌照每张价值为

２９

万元。这是本次资产评估结果中无形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净值差异

较大的主要原因。

各方股东确认：被评估企业自行外购的

１３８

张牌照相关权益由各股东共同享有；其余牌照

收益分别由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和上海舒天投资有限公司按实际投入数量及牌照评估

价值进行分配，被评估企业其他股东不享有该部分产权交割收入分配权。

（

２

）土地使用权

“沪房地虹字（

２０００

）第

０２４４０２

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记载的舒乐出租名下土地使用权

（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本次评估值为

２７１８．９４

万元。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说明

根据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本次股权转让按评估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

牌期间征集到一个意向受让方， 即北京银建投资公司与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组成的联

合体，故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未发生竞价，转让价格即为挂牌价。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１

、交易主体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为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舒天投资有限公司、殷贤德等

１２

名自然人；受让方为北京银建投资公司、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２

、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为

３６１

，

７４９

，

７７８．７４

元（其中强生出租所持股份交易价格为

１８９

，

２０８

，

９９７．３１

元。

３

、支付方式与支付期限

现金方式分期付款

首期价款：交易价款总额的

３０％

，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支付。

第二期价款：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次月

２０

日前支付交易价款总额的

５０％

。

尾款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截至本公告日，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了交易价款

１０８

，

５２４

，

９３３．６２

元，占交易价款总额

的

３０％

。

４

、产权交接

双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配合舒乐出租办理相应股东信息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交易的受让方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同时，银建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银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次产权交易受让方的付款义务提供了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董事会认为按期收回转让款项应不存在较大风险。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北京银建投资公司与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诺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 同意舒乐出

租继续履行与职工签订的现有劳动合同。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资产出售一方面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考虑，公司在保持出租汽车行业地位

领先的前提下，将着重发展租赁汽车业、汽车服务业及特色旅游业，因此，公司必须进行必要的

资产与业务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股权转让引入具有先进的出租汽车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合

作方，进一步推动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提升公司出租汽车业务的经营管理能力。

２

、本次交易完成获得的收益，在未考虑相关审计、评估、产权交易等费用支出的前提下，预

计将影响上市公司税后净利润约

５８００

万元，预计数仅供参考，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公布

的为准。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为舒乐

出租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舒乐巴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出售资产交易的意见

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认为，转让标的企业舒乐出租公司股东强生出租公司、舒天投

资公司、殷贤德等

１２

位自然人公民，实施本次股权转让主体资格具备；转让标的权属价值清

晰；股权转让内部决策审议程序和结果依法有效；股权转让行为合法；股权转让价格与交易方

式确定规范。

八、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上海强生舒乐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

资评报（

２０１２

）沪第

４６８

号〕及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四）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凭证

（五）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２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采取电话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由董事长王成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到会董事认真审议，形

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竞购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位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起，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其持有的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计

１００％

股权进行转让。公

司拟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购上述转让的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参

与本次股权竞购，负责签署相关法律文书、全权办理与本次股权竞购相关的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竞购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其内容和竞购情况详见公

司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关于竞购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３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购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凉山矿业”）等三

位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起， 以挂牌价

１８

，

３７６．９８

万元出让其持有的维西凯龙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西凯龙”）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部资源”或“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不超过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购上述转让的股

权。

２

、本次竞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凉山矿业等三位股东承诺本次转让的产权权属清晰，

对该产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产权转让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其转让产权的相关行为

已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合法有效。

４

、 公司本次竞购凉山矿业等三位股东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维西凯龙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尚需依照北京产权交易所规定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 并需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

的成交确认。

５

、由于标的股权经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存在标的股权被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１

、拟交易双方：

转让方：（

１

）凉山矿业，持有维西凯龙

６０％

股权；

（

２

）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维西凯龙

２０％

股权；

（

３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持有维西凯龙

２０％

股权。

受让方：西部资源

２

、交易标的：维西凯龙

１００％

股权；

３

、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采用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公司通过竞价摘牌的方式完成交易。在申请

公开挂牌之前，转让方已经就涉及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评估、批准等程序。

４

、交易价格：

根据评估结果，交易标的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价为人民币

１８

，

３７６．９８

万元，公司拟以

不超过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参与竞购。

（二）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对本次竞购事宜进行了审

议。董事会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竞购维西凯龙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参与竞购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以不超过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参与竞购，价格公允，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则，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凉山州会理县绿水乡矿部片区

法定代表人：启应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矿业

２

、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

１１０

号（富中国际广场）

１２

层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史文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济类型：民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矿业

３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宝山南路

５６４

号

法定代表人：苏之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８８．１

万元

经济类型：国有事业单位，国有社团等

公司类型：事业法人

所属行业：地质勘查

三、交易标的情况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开信息，本次拟竞购的维西凯龙基本情况如下：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永春乡三家村坪子电站旁）

法定代表人：赵庆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铜多金属矿普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

贵州中金矿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地质矿产勘查院

２０％

３

、审计结果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维西凯龙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总资产

９

，

３１９．６８

总负债

７

，

４８７．２２

净资产

１

，

８３２．４６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

－３

，

４７５．０２

４

、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维西凯龙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资产总计

９

，

３１９．６８ ２５

，

８６４．２０

负债合计

７

，

４８７．２２ ７

，

４８７．２２

净资产

１

，

８３２．４６ １８

，

３７６．９８

？

四、交易方式及价款支付方式

（一）交易方式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维西凯龙

１００％

股权关于意向受让方的资格条件为：

１

、意向受让方应为合法注册并有效存在

５

年及以上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须为从事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采选等相关行业（以营业执照为准）；

２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３

、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意向受让方须提供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报告，以提交的审计报告为准）且上一年度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２

亿

元（以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对照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具备竞购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维西凯龙

１００％

股权的受让方条件。标的股权挂牌公示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

司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之前向北京产权交易所申请成为标的股权意向受让方。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规定，在挂牌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采

用协议方式转让；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网络竞价交易方式确定受

让方。

（二）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１

、 意向受让方须在资格确认后

３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作为交易保证金。

若该转让股权成交，则保证金直接转为部分交易价款。

２

、若公司成功竞购维西凯龙

１００％

股权，公司将按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要求或相关协议约

定，全部用自有资金支付交易价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维西凯龙属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据了解， 维西凯龙拥有矿区面积为

３．９４６５

平方公里、年生产规模为

１５

万吨

／

年的大宝山铜矿采矿权一项和云南省维西县大宝山

长土坡铜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一项，其取得的生产建设尚属试验性建设，现处于停产状态。

公司如竞购成功，将增加公司的资源储量，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同时，公司将凭借其在资源勘探开采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自身充裕的现金优势，加大

勘探力度，建成符合规模生产需求的采选厂等基础设施，以达到资源开采效益最大化，有利

于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临

2012-034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在海口市龙昆北路

13-1

号本公司十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

方式为现场召开及网络投票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会议由张春昌

董事长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

共

24

人，代表股份

78,693,66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448

，

200

，

000

股的

17.56％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关于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78,513,8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

；反对

票

135,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7%

；弃权票

44,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6%

。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郭宏、梁晓丽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海南华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椰岛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83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补助资金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原集团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收

到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宜宾临港管委会

"

）下发的《关于下达宜

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助资金的通知》（宜临港区发

[2012]90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

《通知》内容是：为支持公司发展，宜宾临港管委会经研究下达公司补助资金

24322.65

万

元。

如果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到上述补助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2

年度当期损益

,

对公司

2012

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会

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将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及时公告相关情况并做

201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38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分公司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

,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

分公司

"

）的报告

,

上海分公司经营钢贸业务，货物存放于上海高镜金属交易市场民星分库（以下

简称

"

民星仓库

"

）、上海高桥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浦东江心沙路

9

号仓库（以下简称

"

高

桥仓库

"

）、上海迈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浦东江心沙路

2845

号仓库（以下简称

"

迈隆仓库

"

），经

了解上述仓库与其他企业产生法律纠纷，且部分法律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导致上海分公司无

法正常提货。对上海分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困难，货物存在一定的损失风险。

根据民星仓库、高桥仓库、迈隆仓库出具的仓单，上海分公司存放于上述仓库的货物价值

约

5000

万元。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规定，遵循谨慎性原则对可能的损失予以分析评估。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必要措施维护公司权益。本公

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

并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2-057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2

年

12

月

27

日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4

：

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6

日

-2012

年

12

月

27

日。其中，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James Chen

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203

人，代表股份

461,593,44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9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代理人）

203

人，代表股份

461,593,444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35.90%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358,121,387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27.85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358,121,387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总数

27.85%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96

人，代表股份

103,472,057

股，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总数

8.05％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

48

家控股子（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调整后）；

同意

103,886,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

84.97％

；反对

18,334,79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

15％

；弃权

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数

0.03％

。

（二）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资产调配给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441,296,0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6％

；反对

13,020,915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82％

；弃权

7,276,5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58％

。

（三）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42,084,0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77％

；反对

12,807,21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77％

； 弃权

6,702,1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45％

。

（四）关于以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441,527,6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65％

；反对

12,828,06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78％

； 弃权

7,237,6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57％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罗刚先生、蔡益根先生

3

、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贵公司

"

）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精诚律师

"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

2012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出具法律意见。为此，精诚律师查阅了有关贵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料， 并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本次股东大

会。

精诚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议案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

意见

,

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精诚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

律意见。

精诚律师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

件和资料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的。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决

定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贵公司的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知对网络投票方式及相关事项做出

了明确说明。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进行了重复性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7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12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贵公司办公楼召开，

会议召开的程序是按照《公司法》、贵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

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贵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203

人，代表股份

461,593,444

股，占贵公司

股份总数的

35.90％,

其中：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358,121,387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7.8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的数

据，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投票的股东

196

人，代表股份

103,472,0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5%

。 以上股东是截止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贵公司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股东。

贵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精诚律师认为：以上出席会议的人员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三、贵公司的股东没有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新的提案。

四、关于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议案内容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议案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收购

48

家控股子（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调整后）；

2

、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资产调配给控股子公司议案；

3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以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二）表决程序和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1

、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并当场

公布了表决结果。

2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议案进行投票。网络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议

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收购

48

家控股子（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调整后）》，以

18,

334,792

股反对，

42,100

股弃权，

103,886,821

股同意通过，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4.97％

；

2

、《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资产调配给控股子公司议案》， 以

13,020,915

股反对，

7,276,524

股弃权，

441,296,005

股同意通过，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

；

3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相应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

12,807,215

股反对，

6,702,

184

股弃权，

442,084,045

股同意通过，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

；

4

、《关于以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以

12,828,065

股反对，

7,237,684

股弃权，

441,

527,695

股同意通过，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5％

。

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结论：精诚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

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出具。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龙 彬 律师

经办律师：罗 刚 律师

蔡益根 律师


